
 

2019 年 1 月 9 日立法會會議  

「檢討假期政策」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 2019 年 1 月 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潘兆平議員

動議的「檢討假期政策」議案並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議案獲

得通過，議案全文載於附件。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相關的

工作進度。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2.  就建議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訂為法定假

日的議案，我們希望在此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政府一向重視此紀念日。自 2014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將 9 月 3 日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以來，

香港特區政府每年於 9 月 3 日皆有舉辦官方的紀念活動，並

與社區團體合辦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例如紀念大會、音樂

會及專題展覽等，以銘記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緬懷先烈

和死難同胞。2015 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

全國各地均舉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活動，而 2015 年的 9 月 3 日
亦訂為國家假期。當年香港特區政府亦舉辦了多項紀念活

動，並作出特別安排，特別將該年 9 月 3 日訂為公眾假期及

法定假日，方便市民大眾參與有關紀念活動。政府沒有計劃

將該日訂為恆常的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  
 
3.  正如政府一向所強調的，《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

與《公眾假期條例》下的公眾假期是為不同的目的而設，是

兩套截然不同的假期制度。《僱傭條例》規定每年有 12 天

法定假日，是僱員的法定權益，因此，所有受條例保障的僱

員，不論年資及工作時數，必可享有這 12 天假期。然而，

公眾假期是根據《公眾假期條例》下，規定銀行、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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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機構及政府部門不用辦公的日子。雖然這些機構在公眾

假日當天毋須辦公，但該條例並沒有規定僱主須讓僱員在當

天放假。事實上，不時亦有部分受該條例涵蓋的機構，在公

眾假期當日安排其僱員上班。由此可見，僱員是否在公眾假

期放假，正如其他沒有在《僱傭條例》下作出規定的福利一

樣，是由個別僱主與僱員自行協定。  
 
4.  政府一向因應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的步伐，不時檢

討勞工法例。現時僱員享有的 12 天法定假日，是經過廣泛

諮詢社會各界後逐步達成的共識。除了法定假日的日數外，

過去政府亦曾對法定假日的安排作出不同的優化，包括禁止

以薪酬代替法定假日，以及當農曆年初一、年初二或年初三

及中秋節翌日適逢星期日時，分別以農曆年初四及中秋節翌

日之後的第一日作為替代假期。  
 
5.  事實上，香港法定假日的日數與鄰近地區相比，並不

遜色。根據勞工處搜集關於香港鄰近地區的法定假日資料，

在這 12 個經濟體系中，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台灣的

法定假日日數同樣是 12 天，並列第二，僅次於泰國的 13 天；

至於內地、新加坡及新西蘭有 11 天；澳洲視乎個別地區有

10 至 13 天；澳門有 10 天；韓國和日本亦有公眾假期，但韓

國法例規定為僱員的有薪法定假期則只有 5 月  1 日一天，而

日本更沒有規定僱員可享有的法定假期，僱員的假期需視乎

僱傭合約的條款而定。  
 
6.  《僱傭條例》是不論行業、機構規模及狀況，所有僱

主都必須遵守的法例。條例所訂立的僱員權益及福利，目的

是為各行各業的僱員，提供基本的保障；而在這基礎之上，

僱主可按照他們機構的運作需要或其他個別情況，給予僱員

優於《僱傭條例》的福利，包括給予僱員較法例所要求為多

的假期等，以吸引和挽留人才。我們留意到，現時不少僱主，

包括公營及私營機構，會視乎機構的個別情況給予僱員優於

《僱傭條例》的福利，讓僱員在法定假日以外的公眾假期放

假。  
 
7.  無論是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訂為法定假

日或是將法定假日的日數與公眾假期看齊，均會增加法定假

日的日數，對僱員及僱主都會有可觀的影響，特別是對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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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僱主達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小型企業，及聘用合共超過 38 萬
名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因此，我們必須就這些建議作充分

評估及諮詢，以期在顧及勞資雙方的利益下取得共識。事實

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曾就有關增加法定假日日數

作多番討論，然而僱主及僱員代表未能就有關議題達致共

識。  
 
 
政府持續改善僱員的權益和福利  
 
8.  現屆政府有決心改善勞工權益，並正處理數項非常重

要及極具挑戰性的勞工議題，包括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

僱主的強制性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

以及延長女性僱員的法定產假至 14 個星期。此外，為加強

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我們正檢討違反有關法例的罰

則。較早前，政府亦處理了幾項與僱員福利有關的建議，包

括修訂了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的條

文、增加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僱主就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

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而須付的醫療費，及其他恆常性要務

包括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等。政府在考慮改善僱員福利

時，都必須謹慎地顧及僱員的利益與僱主的承擔能力，並會

就其可行性、對僱主的累計財政負擔，以及對社會經濟的影

響，作出客觀的評估。  
 
 
未來路向  
 
9.  政府會繼續透過宣傳及推廣，鼓勵僱主採納良好人事

管理措施，並視乎其實際情況和承擔能力，為僱員提供優於

《僱傭條例》規定的福利（包括假期）。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19 年 3 月   



 

附件  

 

2019年1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  
潘兆平議員就  

“檢討假期政策” 
動議的議案  

 
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公眾假期與法定假日的日數不同，以致僱員享有不同的

假期日數；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檢討不合時宜的假期政

策，把法定假日的日數提高，使其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讓

全港僱員享有相同日數的假期，並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  
 


